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文藝學院學、碩、博士服收回清洗

	作業步驟
	一、學生歸還衣服。

二、檢查有無損壞。

三、找出名冊登錄歸還日期。

四、離校證明蓋總務處戳章。
五、送洗衣部清洗。

六、洗淨後送回四窗口存放。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出納組

	注意事項
	注意歸還期限，如逾期每日罰款20元，衣服如有遺失或短少，依價賠償。


